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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登記概要》 
 

試題評析 
1.本次試題皆在考「土地登記規則」，至於地籍測量實施規則及地籍清理條例均未出，與往年不

同。 
2.本次試題很有深度，對讀通「土地登記規則」者非常有利。 

 

一、代為申請與代理申請登記有何異同？另請依相關法令，說明目前可代為申請登記之情況有那

些？（25分） 

 

答： 
(一) 代為申請之意義：土地權利人申請登記時，代其他權利關係人一併申請登記。 
(二)代理申請之意義：土地登記之申請，得出具委託書，委託代理人為之。 
(三)代為申請與代理申請之比較： 

1.相同點：兩者皆非由登記權利人與登記義務人會同申請，故均屬土地登記之特殊申請方式。 
2.相異點： 

(1)代為申請相當於民法之法定代理，代理申請相當於民法之意定代理。 
(2)代為申請僅適用於法令規定之情況，代理申請得適用於一般任何情況。 
(3)代為申請之代為人係法令規定之特定人。代理申請之代理人，只須具備行為能力即可；但以代理申請

土地登記為業者，須具備地政士開業執照。 

(4) 代為申請不必附具委託書，代理申請應附具委託書或於登記申請書載明委託關係。 

(四)代為申請之情況： 
1.共有人依照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規定為處分、變更或設定負擔，其因而取得不動產物權者，應代他共

有人聲請登記。 
2.公同共有之土地或建物，公同共有人中之一人或數人，為全體公同共有人之利益，得就公同共有土地或

建物之全部，申請為公同共有之登記。 
3.合法繼承人為二人以上，其中部分繼承人因故不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請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

或數人為全體繼承人之利益，就被繼承人之不動產申請為公同共有之登記。 
4.依據法院判決申請共有物分割登記者，部分共有人得提出法院確定判決書及其他應附書件，單獨為全體

共有人申請分割登記，登記機關於登記完畢後，應通知他共有人。其所有權狀應俟登記規費繳納完畢後

再行繕發。 
5.申請建物基地分割或合併登記，涉及基地號變更者，應同時申請基地號變更登記。建物與基地所有權人

不同時，得由基地所有權人代為申請或由登記機關查明後逕為辦理變更登記。前項登記，除建物所有權

人申請登記者外，登記機關於登記完畢後，應通知建物所有權人換發或加註建物所有權狀。 
 

二、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與法定地上權登記，有何差異？另，完成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過程，須經

公告程序。試問除此一類型登記外，依相關法令規定，尚包含那些土地登記類型亦須經公告程

序，方能完成登記程序？公告期間各為何？（25分） 

 

答： 

(一)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與法定地上權登記之差異： 
1.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採設權登記（即登記生效要件主義），法定地上權登記採宣示登記（即登記處分要

件主義）。 
2.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與法定地上權登記皆得由登記權利人單獨申請。惟前者應提出以行使地上權意思而

占有之證明文件及占有土地四鄰證明或其他足資證明開始占有至申請登記時繼續占有事實之文件；後者

應提出法定地上權之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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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時效取得地上權應先向登記機關申請土地複丈，提出占有範圍位置圖；法定地上權登記則否。 
4.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應經公告程序；法定地上權登記則否。 

(二)須經公告程序之土地登記類型： 
1.土地總登記，公告十五日。 
2.土地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公告十五日。 
3.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公告十五日。 
4.時效取得所有權登記，公告十五日。 
5.時效取得地上權、農育權或不動產役權登記，公告三十日。 
6.書狀補給登記，公告三十日。 

 

三、共有物所有權分割移轉登記與一般土地分割登記有何重要區隔？另請依相關法令，說明辦理土

地分割登記有那些限制？（25分） 

 

答： 

(一)共有物所有權分割移轉登記與一般土地分割登記之區隔： 
1.共有物所有權分割移轉登記：涉及權利分割，故申辦所有權移轉登記。 

2.一般土地分割登記：涉及標示分割，故申辦標示變更登記。 

(二)辦理土地分割登記之限制： 
1.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於其管轄區內之土地，得斟酌地方經濟情形，依其使用性質及使用種類，為

最小面積單位之規定，並禁止其再分割。 
2.每宗耕地分割後每人所有面積未達0.25公頃者，不得分割。 
3.建築基地之法定空地併同建築物之分割，非於分割後合於下列各款規定者不得為之。 

(1)每一建築基地之法定空地與建築物所占地面應相連接，連接部分寬度不得小於二公尺。 
(2)每一建築基地之建蔽率應合於規定。 
(3)每一建築基地均應連接建築線並得以單獨申請建築。 
(4)每一建築基地之建築物應具獨立之出入口。 

4.各共有人，除法令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不能分割（如區分所有建物

之共有部分）或契約訂有不分割之期限者，不在此限。約定不分割之期限，不得逾五年；逾五年者，縮

短為五年。但共有之不動產，其契約訂有管理之約定時，約定不分割之期限，不得逾三十年；逾三十年

者，縮短為三十年。前項情形，如有重大事由，共有人仍得隨時請求分割。 
 

四、消滅登記與塗銷登記有何差異？有那些原因可申辦塗銷登記？當建物滅失，如未於期限內申請

消滅登記時，其他相關權利人可如何處理？如該建築所在土地亦同時滅失，則申辦消滅登記，

其土地設有法定地上權及同時為需役地時，應個別如何處理？辦理完上述他項權利相關登記

後，登記機關對於相關他項權利人或單位有那些義務？試分別說明之。（25分） 

 

答： 

(一)消滅登記與塗銷登記之差異： 
1.發生原因不同：塗銷登記之原因乃拋棄、混同、終止、存續期間屆滿、債務清償、撤銷權之行使或法院

之確定判決等；消滅登記之原因乃土地流失、建物拆除、坍塌或焚毀等。 
2.消滅對象不同：塗銷登記乃權利消滅；消滅登記乃標的物消滅，權利隨之消滅。 
3.勘查與否不同：塗銷登記不必申請地政機關勘查，即可辦理塗銷；消滅登記則須先申請地政機關勘查，

始可辦理消滅。 
4.登記方法不同：塗銷登記乃以主登記記載以塗銷原有登記；消滅登記乃登記簿從此截止記載。 

(二)塗銷登記之原因： 
1.拋棄：不動產權利拋棄，除有拋棄之意思外，應辦理塗銷登記。 
2.混同：同一物之所有權及其他物權歸屬於一人者，其他物權因混同而消滅。 

 

高
點
‧
高
上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103年高上高普考 ‧ 高分詳解  

--  -- 3

3.終止：農育權人將土地出租於他人，土地所有人得終止農育權。 
4.存續期間屆滿：不動產役權，定有存續期間者，於存續期間屆滿，權利自當消滅。 
5.債務清償：債務經清償，債權歸於消滅，普通抵押權自亦隨之消滅。 
6.撤銷權行使：永佃權人積欠地租達二年之總額，土地所有人得撤銷永佃權。 
7.法院確定判決：不動產物權，經法院確定判決，失其效力。 

(三)建物滅失時，該建物所有權人未於規定期限內申請消滅登記者，得由土地所有權人或其他權利人代位申

請；亦得由登記機關查明後逕為辦理消滅登記。前項建物基地有法定地上權登記者，應同時辦理該地上權

塗銷登記；建物為需役不動產者，應同時辦理其供役不動產上之不動產役權塗銷登記。登記機關於登記完

畢後，應將登記結果通知該建物所有權人及他項權利人。建物已辦理限制登記者，並應通知囑託機關或預

告登記請求權人。 
(四)土地滅失時應申請消滅登記；其為需役土地者，應同時申請其供役不動產上之不動產役權塗銷登記。前項

土地有法定地上權者，隨之消滅，登記機關應於登記完畢後通知他項權利人、囑託機關或預告登記請求權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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